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 6月 11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北處字第11540009490號

主旨：公告標售本分署115年度第 39批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共 25宗，請踴躍參加

投標。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3條、第54條。

公告事項：

一、 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5年 6月 25日下午 2時 30分正於本分署 5樓會

議室（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90號 5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

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下午 2時30分同

地點開標。

二、 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 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人、適用監

督寺廟條例之寺廟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

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

或經營。

（二）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地時，

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

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 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本分署全功能服

務櫃台（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段 290號 3樓）洽詢，領取投

標須知、投標單、投標專用標封、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等，並依照投標

須知規定填寫，郵遞投標。

三、 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詳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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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標售房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

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

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

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

觀。

五、 凡對本標售標的物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具有關權

利憑證正本，送本分署。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不予受理。

六、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持向本分署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5年 8

月14日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七、 標售標的物於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十五日內點交予得標人。

八、 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九、 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分署公告（布）欄公告者為準。

註：本分署標售資料刊登網路網址為 https://esvc.fnp.gov.tw/CFT。

註：本分署 Youtube直播平台網址為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mDScDlDP00-

sS6lbkbIE-w/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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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1
新北市林口
區 南 勢 段
345地號

333.04
(持分

1175/15360)
保護區 175,557 18,000

1.地上現為雜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2
新北市林口
區 湖 北 段
550地號

623.88
(持分

209/3240)
第三種住宅區 1,443,409 145,000

1.地上現為磚造平房、種菜、雜林

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本案地上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倘經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依
民法第425條之 1第 1項及類推
適用同法第426條之2或土地法
第 104 條規定，訴請確認優先
購買權存在及塗銷土地移轉登
記，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
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
承購人同意解除土地買賣關係、
回復國有登記及無息退還土地
買賣價金。

5.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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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3

新北市林口

區麗林段 59

地號

690.21

(持分2/10)
第二種住宅區 29,975,386 2,998,000

1.地上現為雜草地(上有樹木)等
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保
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4

新北市中和

區 中 安 段

437地號

44.86 住宅區 17,845,308 1,785,000

1.地上現為鐵絲網圍籬內水泥地
等使用。

2.由國防部軍備局按現狀點交，
地上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5

新北市林口

區 下 福 段

816地號

242.33

(持分

54/432)

保護區 243,532 25,000

1.地上現為雜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6

新北市鶯歌

區 中 正 段

1118地號

109.00 倉儲區

11,344,600 1,135,000

1.地上現為泥土地等使用。
2.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3.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新北市鶯歌

區 中 正 段

1119地號

22.00 倉儲區

4



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7

新北市土城

區 永 豐 段

1268地號

1,339.49

(持分

305/10000)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74,838 18,000

1.地上現為雜草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

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 點

規定。

5.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8

新北市土城

區 冷 水 段

517-1地號

76.66 第一種住宅區 16,477,300 1,648,000

1.地上現為鐵皮搭房、搭棚、雜草

林等使用。

2.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3.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9

新北市淡水

區灰子段

後洲子小段

18-1地號

792.00

(持分1/5)
住宅區 2,889,216 289,000

1.地上現為雜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10

新北市林口

區麗林段 22

地號

268.42 第二種住宅區 61,457,443 6,146,000

1.地上現為雜草地等使用。

2.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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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11

新北市新莊

區副都心段

六小段 2 地

號

92.44 第一種住宅區

85,622,155 8,563,000

1.地上現為水泥空地、泥土地（上

有雜草及植作）及鐵皮廠房等

使用。

2.2 地號國有權利範圍為 1/1；3

地號國有權利範圍為 2/10、新

北市有權利範圍為 8/10，有關

新北市有權利範圍繳款及點交

事宜，請逕洽新北市政府財政

局辦理，電話:(02)2960-3456

轉8258，邊先生。

3.本案地上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倘經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依

民法第 425 條之 1 第 1 項及類

推適用同法第 426 條之 2 或土

地法第 104 條規定，訴請確認

優先購買權存在及塗銷土地移

轉登記，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或

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

義，承購人同意解除土地買賣

關係、回復國有登記及無息退還

土地買賣價金。

4.本案土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附帶條件地區，有關附帶條

件之限制事項等內容請自行向

當地縣市政府查詢。

5.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新北市新莊

區副都心段

六小段 3 地

號

72.18 第一種住宅區

12

新北市三峽

區 仁 愛 段

343地號

79.48

(持分1/4)
第二種住宅區 3,471,488 348,000

1.地上現為水泥空地、泥土空地等

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13

新北市八里

區 中 山 段

1083地號

95.14 第三種住宅區 13,641,173 1,365,000

1.地上現為圍牆、圍籬內柏油地、

地上停放機車、部分放置雜物、

水塔等使用。

2.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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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14

新北市八里

區 中 山 段

3164建號

約 153.46

12,208,969 1,221,000

1.本案建物門牌為中華路二段

310 號 2 樓，共有部分為 3295

建號，權利範圍為 39/10000，

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2.本案標售底價含建物價格

2,699,500 元，得標價格扣除

建物價格後之金額，均屬土地

價格。

3.由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按現

狀點交，該院及本分署不負瑕

疵擔保責任。

4.私法人投標應自行確認符合平

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之 1規定，

並依投標須知第 4 點第 3 項規

定辦理。

5.採預約開放現場看屋，訂於

115 年 6 月 22 日下午 2:00 至

3:00 開放看屋，請投標人於

115年 6月 18日下午5:00前電

洽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承辦

人林先生預約登記(恕不接受當

日預約 )，電話：(02)2610-

1660轉 1410。

新北市八里

區 中 山 段

1084地號

2,155.79

(持分100

/10000)

第三種住宅區

15

新北市八里

區 中 山 段

3166建號

約 153.46

12,208,969 1,221,000

1.本案建物門牌為中華路二段

312 號 2 樓，共有部分為 3295

建號，權利範圍為 39/10000，

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2.本案標售底價含建物價格

2,699,500 元，得標價格扣除

建物價格後之金額，均屬土地

價格。

3.由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按現

狀點交，該院及本分署不負瑕

疵擔保責任。

4.私法人投標應自行確認符合平

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之 1規定，

並依投標須知第 4 點第 3 項規

定辦理。

5.看屋事宜同第14標號。

新北市八里

區 中 山 段

1084地號

2,155.79

(持分100

/10000)

第三種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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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16
新北市深坑
區 阿 柔 段
630地號

1,145.30
(持分1/40)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55,829 6,000

1.地上現為雜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 點規
定。

5.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17

新北市新店

區 五 峰 段

40地號

213.62

（持分1/4）
乙種工業區 12,241,038 1,225,000

1.地上現為鐵皮 2層房、鐵皮搭

棚、水泥地（中古車賣場停放車

輛、部分劃停車格）、擋土牆

（上有鐵架招牌）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地上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倘經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依

民法第425條之 1第 1項及類推

適用同法第426條之2或土地法

第 104 條規定，訴請確認優先

購買權存在及塗銷土地移轉登

記，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

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

承購人同意解除土地買賣關係、

回復國有登記及無息退還土地

買賣價金。

4.本案土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附帶條件地區，有關附帶條

件之限制事項等內容請自行向

當地縣市政府查詢。

5.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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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18

新北市新店

區 祥 和 段

646地號

404.00

（持分1/4）

山坡地保育區

丙種建築用地
5,119,690 512,000

1.地上現為雜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19

新北市泰山

區 大 窠 段

760地號

6,671.78

(持分2/32)
保護區 7,034,621 704,000

1.地上現為磚造平房、鐵皮搭房、

水泥地、庭院及雜林地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本案地上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倘經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依

民法第425條之 1第 1項及類推

適用同法第426條之2或土地法

第 104 條規定，訴請確認優先

購買權存在及塗銷土地移轉登

記，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

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

承購人同意解除土地買賣關係、

回復國有登記及無息退還土地

買賣價金。

5.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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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20

新北市淡水

區下圭柔山

段 381-2 地

號

3,559.00

(持分1/12)
住宅區 7,322,560 733,000

1.地上現為雜林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21

新北市八里

區 楓 櫃 段

295地號

315.02

(持分11/96)
第二種保護區 249,090 25,000

1.地上現為竹林及雜林地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22

新北市八里

區小八里坌

段松子腳小

段 42-2 地

號

415.00

(持分1/24)
第二種保護區 119,301 12,000

1.地上現為雜林地等使用。

2.本案為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依

法有優先購買權。

3.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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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23

新北市三重

區 集 美 段

529地號

21.18 住宅區 8,967,612 897,000

1.地上現為地磚地上有植樹、盆

栽、停車等使用。

2.本案土地上樹木倘屬新北市樹

木保護自治條例所規定列管受

保護者，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3.以書面方式按現狀點交，地上

物概由得標人自理。

24

新北市淡水

區 沙 崙 段

661建號

77.10

(持分1/1)

4,734,466 474,000

1.本案建物門牌為中正路二段 50

巷 12弄 2號二樓，依登記面積

辦理移轉。

2.本案標售底價含建物價格

609,000 元，得標價格扣除建

物價格後之金額，均屬土地價

格。

3.私法人投標應自行確認符合平

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之 1規定，

並依投標須知第 4 點第 3 項規

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況點交，本分

署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5.採預約開放現場看屋，訂於

115 年 6 月 16 日下午 2:30 至

3:30 開放看屋，請投標人於

115年 6月 15日下午 5:00前電

洽承辦人吳小姐預約登記(恕不

接 受 當 日 預 約 ) ， 電 話 ：

(02)27814750轉 1304。

新北市淡水

區 沙 崙 段

569地號

0.82

(持分1/4)
商業區

新北市淡水

區 沙 崙 段

570地號

75.91

(持分1/4)
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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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金額

(元)
備註

25

新北市淡水

區 沙 崙 段

710建號

80.63

(持分1/1)

4,853,678 486,000

1.本案建物門牌為中正路二段 50

巷 2 號四樓，依登記面積辦理

移轉。

2.本案標售底價含建物價格

636,900 元，得標價格扣除建

物價格後之金額，均屬土地價

格。

3.私法人投標應自行確認符合平

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之 1規定，

並依投標須知第 4 點第 3 項規

定辦理。

4.以書面方式按現況點交，本分

署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5.看屋事宜同第24標號。

新北市淡水

區 沙 崙 段

622地號

42.03

(持分1/4)
商業區

新北市淡水

區 沙 崙 段

623地號

99.76

(持分1/4)
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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